
社
會

政
策

及
歐

體

置
、
前

毛=­
Z司

「
歐
洲
單
一
市
場
」
(
ω古
巴
。
開
口
門
。
冒
血
口
Z
R
W
2
)
的
操
行
，
主
要
是
為
加

速
歐
洲
共
同
體
(
開
口
門
。
H
U
O
m
口
的
。

5

日
旦
旦
勻
，
以
下
簡
稱
歐
體
)
內
的
經
濟
重
組
，

進
而
援
昇
其
在
世
界
市
場
中
的
地
位
。
固
然
經
濟
整
合
(
2
。
口
。
自
戶
口
古Z
m
g
泣
。
口
)

可
為
生
產
及
就
業
方
面
帶
來
某
些
一
實
質
的
利
益
;
但
其
可
能
產
生
的
社
會
成
本
卻
不
容
忽

血
，
而
歐
體
及
其
會
員
國
的
社
會
政
策
亦
需
重
新
加
以
回
合
、
調
整
。

會
員
國
政
府
間
開
會
研
繭
的
結
果
，
預
期
將
使
歐
體
的
政
治
、
經
濟
及
財
政
制
度
產

生
根
本
的
變
革
，
進
而
影
響
民
眾
政
治
參
與
的
管
道
及
各
級
社
會
政
策
決
策
者
的
陣
容
。

在
面
對
這
些
抗
戰
時
，
歐
體
制
度
的
決
策
者
有
不
同
的
看
法
;
有
的
認
為
加
快
經
濟

變
遷
的
步
調
並
增
強
競
爭
能
力
，
就
必
須
有
更
積
極
的
社
會
民
就
學
故
策
加
以
配
合
，
俾

就
單
一
市
場
發
揮
有
效
的
功
能
並
肪
血
可
能
的
社
會
亂
象
兮
。
旦
旦
旦
的
戶
。
n
m
H
古
巴
產
生

。
有
的
決
策
者
卻
認
為
:
在
歐
體
全
面
經
濟
整
合
及
重
組
的
過
程
中
，
社
會
改
策
亦
要
作

全
面
之
調
整
。
因
此
，
他
們
一
致
主
張
在
社
會
政
策
的
立
法
及
規
範
方
面
應
另
闢
新
徑
。

上
述
主
張
並
未
受
到
會
員
國
一
致
的
認
同
。
英
國
政
府
郎
對
一
種
深
兵
干
涉
性
的
社

會
政
策

(
E
Z
3
呂
立
。
旦
旦
皆
旦
旦
H
S
E
O
已
是
否
有
可
能
貧
現
，
提
出
了
強
烈
的

質
提
;
認
為
此
與
英
國
的
自
由
經
濟
政
策
及
單
一
市
場
的
自
由
精
神
有
所
街
突
。
此
外
，

就
社
會
及
就
業
政
策
方
面
而
言
，
共
同
體
角
色
的
擴
張
是
否
適
當
引
亦
有
相
當
之
爭
議
。

因
此
，
社
會
及
就
業
政
策
的
整
合
了
說
，
應
藉
市
場
壓
力
與
屆
主
的
需
求
而
達
成
，
不
宜

藉
政
治
力
量
為
主
。

依
羅
馬
條
約
(
吋
H
S

屯
。
閏
月
。
自

0
)及
歐
洲
單
一
市
場
法
案
(
岳
。
ω
古
巴
。

開
口
呵
。
℃
g
p

〉
立
)
，
歐
體
在
執
行
社
會
政
策
方
面
缺
乏
適
當
之
法
律
基
礎
;
因
此
，
歐

執

行
委
員
會

胡
放
一
屁
譯

膛
的
決
策
人
員
決
定
踩
天
主
歇
會
「
輔
助
性
」
的
原
則
;
亦
即
社
會
一
幅
刺
工
作
應
儘
量
白

地
方
社
區
、
家
庭
及
教
會
負
責
，
故
府
不
加
干
預
，
如
德
國
即
是
如
此
。
而
歐
體
應
尊
重

各
會
員
國
的
社
會
政
策
主
管
機
關
，
對
於
必
要
但
會
員
國
政
府
無
力
採
行
者
則
以
輔
助
性

的
方
式
為
之
。

不
同
社
會
進
一
步
地
經
濟
整
合
，
必
讀
以
社
會
及
政
治
制
度
的
整
合
為
前
提
;
然
各

國
在
單
一
市
場
體
制
下
對
本
國
社
會
政
策
的
訂
定
擁
有
何
種
程
度
的
自
主
權
尚
無
定
論
。

本
報
告
旨
在
探
討
以
下
兩
問
題•• 

一
是
社
會
政
策
「
歐
洲
化
」
〈
開
頁
。Z
S

凹N
i

且
古
巴
的
前
景
如
何
?
二
是
歐
體
各
會
員
國
社
會
政
策
決
策
者
問
已
有
的
協
調
順
應
模

式
是
否
會
遭
破
壞
?

貳
、
社
會
政
策
的
歐
洲
化

歐
體
之
社
會
政
策
，
其
範
圍
應
如
何
界
定
?
而
在
經
費
、
規
範
、
行
政
管
理
及
措
施

﹒
芳
面
應
作
如
何
之
調
整9.

歐
體
社
會
政
策
的
形
成
應
是
歐
體
內
左
、
右
派
政
治
勢
力
相
互
制
衡
、
協
調
的
結
果

;
然
其
中
涉
及
之
因
索
相
當
接
雜
。
舉
例
來
說
，
m
F
旦
旦
旦
旦
公
8
0
)即
相
當
重
靚

反
貧
窮
的
政
策
;
他
表
示•• 

此
項
改
策
係
以
最
易
歐
洲
化
，
國
家
認
為
應
負
高
度
道
義
責

任
的
人
口
固
體
為
主
要
的
服
務
對
象
。
大
體
言
之
，
國
家
認
為
對
貧
窮
的
老
人
應
較
對
失

業
的
窮
人
員
更
多
的
道
義
責
任
;
因
為
後
者
常
被
認
為
是
害
怕
工
作
，
不
頤
工
作
的
一
群

。

其
結
果
如
何
呢
?
F
且
已
立
且
指
出

•• 

那
些
各
國
認
為
不
必
直
太
大
道
義
責
任
的

圓
體
將
被
抽
諸
腦
後
，
不
受
重
視
。
他
並
進
一
步
警
告
說
:
這
些
團
體
將
成
為
貧
家
的
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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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層
階
級
」
(
g
a
自
己
扭
扭
曲
)
，
而
在
新
歐
洲
公
民
(
閏
月
右
。
自
口
且
已
N
O
E
E

己

的
形
成
過
程
中
，
無
實
質
參
與
的
權
利
。
F
a
E
立
且
揖
出
了
一
些
令
人
深
思
的
問
題
以

及
對
不
同
人
口
團
體
決
策
層
次
轉
變
的
結
果
分
析
。
比
一
一
而
，
有
關
失
業
問
題
的
政
策
應
可

提
昇
至
歐
體
決
策
的
層
次
;
此
乃
因
就
業
已
成
為
歐
體
關
切
的
問
題
之
一
。
此
外
，
失
業

的
對
策
顯
然
與
學
一
市
場
及
其
社
會
經
濟
結
果
密
切
相
關
。

在
此
種
情
況
下
，
老
人
及
與
勞
動
力
市
場
無
關
者
將
不
受
各
會
員
國
政
府
的
重
觀
。

然
而
，
如
政
府
認
為
對
其
仍
負
道
義
責
任
，
那
麼
其
處
境
可
能
會
好
些
了
不
過
這
也
正
於

推
翻
而
已
。

另
一
位
學
者
H
Y
F
m口
m
o

則
認
為•• 

就
社
會
層
面
而
言
，
尚
無
全
歐
性
的
雇
主
或

工
會
組
織
可
以
為
力
;
原
因
怨
他
;
雇
主
與
受
雇
者
的
利
益
依
國
家
、
地
區
及
合
司
的
不

同
而
大
相
逕
庭
。
舉
例
言
之
，
歐
體
如
訂
定
工
作
場
所
的
最
低
標
準
'
但
低
於
及
高
於
此

項
標
準
的
企
業
及
其
工
人
，
其
認
知
卻
將
不
相
同
。

因
此
，
F
ω
口

m
H
O表
示•• 

各
會
員
國
政
府
在
社
會
層
面
尋
求
定
位
時
，
應
考
慮
雇
主

、
工
會
及
其
他
組
織
化
的
人
士
所
展
現
的
接
雜
利
益
模
式
;
不
能
僅
依
一
些
單
純
、
世
界

性
的
理
念
作
為
振
擇
的
基
礎
。
此
種
利
益
模
式
因
各
國
經
濟
發
展
方
式
及
各
類
利
益
團
體

的
動
員
能
力
而
有
所
差
異
。

總
之
，
在
分
析
所
謂
的
社
會
政
策
歐
洲
化
時
，
至
少
應
考
慮
三
項
因
素
。
第
一
、
加

諸
社
會
政
策
受
益
團
體
的
道
義
責
任
如
何
?
第
二
、
歐
體
重
現
的
程
度
如
何
?
第
三
、
各

會
員
國
社
會
政
策
決
策
者
闊
的
權
力
制
衡
情
形
如
何
?

笠
、
歐
體
的
社
會
政
策
及
國
家
背
景

歐
體
各
會
員
國
中
，
因
宗
教
與
種
族
社
區
、
社
會
階
級
及
其
組
織
化
的
代
表
、
福
利

專
業
人
員
等
問
相
互
協
調
、
順
應
的
結
果
，
不
僅
個
別
的
利
益
得
以
充
分
表
達
，
且
發
展

年 出
單福
-=lo-利

場里
的 fE
貨品

站是

"<11 解
軍車

贊夫
叫﹒

體市

會政
員府
國的
現角
有色
的亦
經有
濟適
模當

式之
互定
瞄仿
刺一

政然
策而
的，
協一
議九
。九

O 

近
年
來
，
不
少
學
者
提
出
了
數
種
福
利
供
應
模
型
。
最
早
提
出
的
是P
E
E
H
E
l

m
o
?

他
在
所
著
之
「
福
利
政
策
與
工
業
化
」
(
苟
且
宮
門
。
可
己
古
可
阻
口
已
古
已
5
7

旦
旦
-
N
R
M。P
H
O且
〉
一
書
中
指
出•• 

可
依
工
業
社
會
最
重
脆
的
社
會
經
濟
刺
益
來
探
究

福
利
國
家
發
展
的
軌
跡
。
重
商
主
義
的
前
工
業
化
國
家
，
其
社
會
政
策
與
兵
自
由
昆
主
傳

統
國
家
(
如
英
、
法
)
的
保
守
性
社
會
政
策
顯
然
不
悶
。
後
者
運
用
社
會
政
策
以
逃
避
必

要
的
政
治
改
革
，
並
鞏
固
傳
統
的
階
曆
體
系
。
白
白
口
口
悅
耳
郎
希
望
自
二
者
間
尋
求
一

種
連
續
性
的
發
展
法
則
。

H
Y
開
Z
E

及
』
﹒
〉
F
R

贊
同
2
日

-
z
m
o門
的
觀
點
，
但
對
二
十
世
紀
議
會
政

治
國
家
社
會
政
策
發
展
的
動
態
關
係
特
別
感
興
趣
。
此
外
，
若
﹒
悶
。
名
叫
芯
片
。
﹒
開
的
℃
古

m
i

k戶
口
皆
可m
g

在
二
人
合
著
，
以
北
歐
地
區
為
主
的
福
利
國
家
的
發
展
分
析
報
告
|
|
現
代

化
、
民
主
化
及
西
歐
福
刺
國
家
的
發
展
(
宮
。
已
叩
門
口
前
萃
的

o
p

。
。
B
O
R
E

凹
呂
立
。
回

自
口
已
耳
O
H
)。
〈
已
。
也
目
。
旦
旦
司
已
宮
門
。
盟
"
片gs
d

〈
g
g

門
口
開
月

3
0
)中
指

出•• 

工
人
階
層
共
政
治
優
勢
的
國
家
及
自
由
或
保
守
主
義
盛
行
的
國
家
，
其
社
會
政
治
動

態
關
係
(
評
。
此
〕
盲
目
B

戶
口
的
。
凹
的
。
巴
巴
℃
。

5

戶
口
師
)
顯
然
有
所
不
同
。
同
樣
地
，
廿
目
﹒

的
。
E
F
R
Z

在
其
手
著
之
「
當
代
資
本
主
義
的
秩
序
與
街
突
」
(
O且
O
門
開
戶
口
門
戶
口
。
可

口
戶
口
計
E
n

。
D
Z
B

℃
。5

叫
咱
們
凶
℃Z
丘
吉

5
)

一
書
中
則
特
別
強
調
英
國
及
北
歐
模

式
的
區
別
所
在
。
在
這
些
國
家
中
，
戰
後
的
安
定
是
國
家
確
保
克
分
就
業
及
提
供
社
會
保

護
的
情
況
下
，
使
民
眾
避
免
參
與
不
公
平
、
不
安
定
的
市
場
競
爭
，
因
而
獲
得
相
當
保
障

的
結
果
。
一
九
八

0
年
代
，
英
國
的
安
定
係
因
右
派
極
力
使
社
會
及
經
濟
秩
序
「
自
由
化

」

C
E
叩
門
已
肘
。
)
並
減
少
政
府
干
預
的
角
色
;
而
在
某
些
一
北
歐
國
家
，
安
定
則
是
工
會

及
其
政
治
聯
盟
透
過
積
極
的
勞
動
市
場
政
策
並
加
重
政
府
維
持
充
分
就
業
的
責
任
等
方
式

，
以
有
效
因
應
國
際
經
濟
危
機
的
結
果
。
(
(
山
。EH
H
H
B
M
M
O
L
S
U
U

開
的
E
D
m
i〉
口
已
R
i

m
s

互
間
。
G
r
H
C
E
)

以
上
的
分
析
與
自
由
、
社
會
民
主
及
保
守
主
義
密
切
相
關
;
英
、
德
及
瑞
典
的
情
況

可
為
倒
證
(
請
參
閱
廿
叩
門E
Z
o
p
H
O
O
O
U
闊
的
℃
宙
間
?
〉
口
已
叩
門
回

m
H
Y
5
8
)。
問
旦
旦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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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。
E
F
O
H
Z
認
為

•• 

像
英
國
民
北
歐
共
有
強
有
力
自
由
派
的
中
產
階
級
社
會
，
其
理
想

的
社
會
政
策
應
不
劫
礙
市
場
機
能
;
亦
即
應
有
利
於
市
場
關
係
的
自
由
發
展
。
就
屆
主
占

優
勢
地
位
的
英
國
及
工
會
與
其
故
治
聯
盟
占
優
勢
的
瑞
典
而
言
，
社
會
階
層
間
關
係
的
穩

定
是
戰
後
安
定
繁
榮
的
最
主
要
因
素
。
至
於
那
些
缺
乏
有
力
中
產
階
級
或
以
天
主
教
會
為

主
導
的
國
家
，
最
重
祖
的
則
是
如
何
維
持
「
有
機
社
會
整
合
，
(
。
品
ω
口
的
n
g
n
z
­

古
Z
m
呂
立
。
己
的
前
資
本
主
義
觀
念
〈
開
的
℃
戶
口
m
H
l
〉
口
已
叩
門
m
m
p
g
m

凶
閏
月
Z
H
C
E
W

M
Y
H
∞
H
)
。
的
因
如
此
而
使
得
福
利
措
施
因
職
業
團
體
不
同
亦
有
差
異
，
而
傳
統
的
階
級

組
織
卻
更
趨
穩
固
;
相
對
的
，
薪
水
階
級
的
階
層
連
幣
(
已
自
由
帥
的
0
日
E
R
Z
己
卻
大
為

削
弱
。
保
守
性
的
觀
念
和
作
法
，
更
強
化
了
傳
統
的
階
層
體
系
。

然
而
，
以
上
的
分
類
法
有
兩
大
缺
點
;
第
一
、
依
宮
﹒
司
早
已
的
觀
念
，
將
階

棍
、
地
位
親
為
社
會
階
層
化
(
的
。
旦
旦
早
門
旦
旦
旦
旦
。
口
)
及
政
治
秩
序
的
基
礎
，
自

然
亦
賦
有
種
族
性
及
國
家
性
。
本
世
紀
前
半
世
紀
的
荷
蘭
社
會
，
其
安
定
郎
是
以
此
種
國

家
性
及
種
族
性
為
基
礎
的
。
在
此
一
時
期
中
，
荷
蘭
係
由
許
多
不
同
的
社
區
(
2日
E
E

)
所
構
成
，
每
一
社
區
皆
有
其
特
殊
的
宗
教
信
仰
及
意
識
型
態
、
獨
立
的
教
育
、
福
利
制

度
及
工
會
等
。
這
些
社
區
，
形
同
「
國
中
之
國
」
'
亦
積
極
爭
取
各
階
層
民
眾
的
認
同
。

荷
蘭
的
情
況
並
非
特
例
。
就
以
色
列
的
勞
工
聯
盟
目
前
Z
母
已
(
為
勞
工
組
織
，

成
立
於
一
九
二
0
年
)
而
言
，
其
占
優
勢
的
西
方
猶
太
人
〈
宅
g
z
s
甘
4
2
)即
因

該
組
織
運
用
公
費
辦
理
年
金
制
(
H
U
O
E
古
口
的
ω
忌
。
E
S
)
及
醫
療
保
健
制
S
g
-
F

的
凶
片
。
胡
志
丹
。
5
)
，
而
更
加
團
結
、
對
組
織
更
有
向
心
力
、
更
加
忠
誠
(
ω
}
E
H
O
F
H
C
g

)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社
會
政
策
是
不
同
種
族
社
區
間
維
持
安
定
的
主
要
因
素
之
一
;
此
種
安

定
使
這
些
一
社
區
本
身
的
地
位
亦
更
形
穩
固
。

自
荷
蘭
及
以
色
列
的
例
子
可
知
﹒
﹒
福
利
措
施
是
各
種
旅
社
區
用
來
維
持
政
治
秩
序
及

社
會
凝
聚
合
。
旦
旦
g
v
g
古
巴
的
主
要
工
具
。
不
容
否
認
，
社
會
政
策
在
立
國
過
程
及

建
立
公
民
意
識
方
面
，
扮
演
著
極
其
重
要
的
角
色
(
俾
斯
麥
推
行
社
會
政
策
以
促
德
意
志

聯
邦
的
統
一
即
是
著
例
)
(
Z
m
門
的
Y
M
H
F
H
O
m
o
-
F
。
其
宅
。
。
恥
、
H
O
吋
合
同
。
。

g
w
s
a
w

n
v
﹒ω
)
。
同
樣
地
，
社
會
政
策
亦
是
維
持
歐
體
會
員
國
間
政
治
分
界
及
忠
誠
度
的
重
要

因
素
;
然
而
，
各
會
員
國
則
擔
心
社
會
政
策
的
歐
洲
化
會
使
國
家
的
地
位
受
到
不
利
的
影

響
。

因
此
，
福
利
政
策
的
制
定
未
考
慮
種
族
性
，
是
當
前
分
顯
法
的
第
一
項
缺
點
。
第
二

個
缺
點
，
則
是
對
不
同
的
保
守
型
態
採
行
一
致
作
法
的
傾
向
。
舉
例
言
之
，
戶
已
向
門
戶
叩
門
也
會

將
「
拉
丁
囡
」
(
廿
且
古
巴
目
〉
視
為
一
晒
刺
措
施
的
一
種
特
殊
型
態
;
但
他
對
公
共
福

利
制
度
的
基
本
性
質
以
及
教
會
、
家
庭
在
非
正
式
社
會
保
障
體
系
(
胡
志
古
巴
∞
丘

宮
內
。
門
告
旦
的
。
旦
旦
M
M
B
Z
立
戶
。
口
)
的
重
要
角
色
皆
未
加
重
祖
。

在
此
趕
出
與
拉
丁
固
相
關
的
兩
項
因
素
。
第
一
、
近
數
十
年
來
，
在
政
治
順
應
(

旬
0
日
汰
的
S
H
m
R
O
E
S
O
E
畔
的
。
口
)
的
過
程
中
，
歇
會
及
其
相
關
福
利
組
緝
的
角
色
極
其

重
要
。
第
二
、
某
些
未
列
入
政
治
議
程
兮
。
告
古
巴ω
悅
。
口
音
)
的
一
些
重
要
問
題
，

與
社
會
政
策
關
係
密
切
。

在
歐
體
範
間
內
，
教
會
在
政
治
及
社
會
芳
面
有
相
當
的
影
響
力
;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方

面
亦
不
例
外
;
而
政
黨
、
政
府
必
讀
與
之
妥
協
。
然
而
，
宗
教
組
織
卻
不
得
不
將
社
會
安

全
措
施
l
l
現
金
給
付
(
g
m
v
σ
o
口
丘
Z
C
l
|
安
于
國
家
處
理
;
就
資
頓
而
言
，
國

家
的
社
會
保
障
能
力
大
得
多
。
雖
然
，
歇
會
及
其
相
關
組
織
可
以
提
供
義
工
等
人
力
資
源

;
但
不
容
否
認
，
財
源
仍
需
仰
頓
國
家
。
然
而
，
它
們
對
公
共
政
策
議
程
|
|
特
別
是
社

會
福
利
方
面
|
|
的
影
響
力
實
不
容
忽
視
。

歇
會
的
角
色
及
影
響
力
，
在
貧
窮
救
濟
方
面
特
別
顯
得
突
出
。
但
在
此
，
救
濟
是
一

種
慈
善
性
，
而
非
政
治
性
的
活
動
。
歇
會
有
許
多
志
願
性
組
織
(
4
。
E
P
E
3日
肉
也
i

E
S
泣
。
口
的
)
，
由
一
艘
人
提
供
各
種
志
願
性
的
服
務
措
施
，
亦
屬
慈
善
性
質
的
。
也
就

是
說
，
係
將
窮
人
視
為
施
搶
、
同
情
的
對
象
，
揖
供
協
助
性
的
合
Z
U
E
E
E
-
)
的
服

務
;
而
非
以
「
貧
窮
」
(
3
4
0
早
已
為
對
象
，
需
藉
政
治
干
預
屯
。
E
Z

丘
吉
話
?

括
巴
戶

8
)
以
達
社
會
與
經
濟
制
度
麗
的
目
的
2
m
w
口
。
的
宮
"
后
∞
F
H
U
H
Y
U
I
O
)
。
但

此
種
作
法
可
能
與
公
民
權
(
岳
。
江
m
H
H
Z
旦
旦
旦
N
O
B
E
H
M
)
的
維
護
有
所
抵
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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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
得
注
意
的
是
•• 

近
數
世
紀
以
來
，
如
英
國
等
國
家
，
地
方
政
府
的
權
力
大
為
擴
張

，
在
貧
窮
救
濟
及
教
育
芳
面
，
已
漸
取
代
了
傳
統
教
會
的
角
色
;
然
而
，
在
教
會
仍
居
優

勢
的
國
家
內
，
地
方
政
府
的
權
力
擴
張
卻
相
當
接
慢
。
但
義
大
利
、
西
証
牙
及
葡
萄
牙
等

國
，
近
年
來
亦
積
極
擴
大
地
方
及
區
域
政
府
的
角
色
，
不
僅
對
教
會
提
供
的
一
福
利
措
施
多

所
限
制
，
並
極
力
突
顯
政
府
的
管
制
性
及
協
調
控
角
色
。
由
於
這
些
國
家
的
正
式
福
利
制

度
尚
不
移
健
全
，
在
農
業
經
濟
轉
型
的
關
鍵
階
段
，
而
對
單
一
市
場
的
激
烈
競
箏
，
其
是

杏
能
順
應
，
賞
大
有
提
悶
。
然
而
，
它
們
是
否
具
有
將
經
濟
予
以
歐
洲
化
的
能
力
，
端
君

其
是
否
能
在
社
會
福
利
等
方
面
達
成
協
議
而
定
。

歐
市
的
決
策
者
在
面
對
一
九
九
0
年
代
及
其
後
的
社
會
政
策
難
題
時
，
以
上
的
分
析

或
可
提
供
踩
擇
的
參
考
。
在
自
由
主
義
的
模
型
下
，
社
會
被
視
為
個
人
競
爭
的
場
所
;
而

社
會
政
策
的
目
標
是
為
確
保
每
一
個
人
皆
能
獲
享
充
分
的
資
頓
、
良
好
的
健
康
及
教
育
，

俾
有
足
侈
的
能
力
在
「
社
會
」
此
一
市
場
中
與
他
人
競
爭
。
此
外
，
政
府
對
社
會
政
策
不

應
作
任
何
干
預
。
市
場
的
運
作
過
程
當
可
達
到
預
期
的
社
會
目
標
。

至
於
保
守
主
義
者
，
則
主
張
應
加
強
社
會
凝
聚
力
並
維
持
現
有
的
社
會
秩
序
;
他
們

認
為
:
如
左
派
當
道
，
則
貧
窮
、
社
會
亂
象
將
會
出
現
，
民
眾
中
的
領
導
階
層
亦
將
覺
醒

;
凡
此
種
種
，
將
使
政
治
制
度
本
身
的
合
法
性
受
到
質
疑
。
歐
洲
大
多
數
夫
主
教
國
家
的

社
會
著
英
均
持
有
相
同
的
清
法
。

此
外
，
許
多
西
歐
國
家
及
瑞
典
等
本
著
社
會
民
主
的
傳
統
理
念
，
為
促
進
社
會
提
聚

不
遺
餘
力
。
同
時
，
特
別
重
視
所
謂
的
「
分
間
正
義
」

2
2
月
5
丘
吉
白
宮
的
民
的0
)

;
即
認
為
市
場
運
作
的
結
果
應
作
適
當
而
人
性
化
的
公
平
分
配
。

總
之
，
社
會
政
策
的
歐
洲
化
係
將
會
員
國
的
各
類
相
關
組
識
加
以
整
合
、
協
調
;
而

非
新
創
一
共
同
的
福
刺
制
度
。

肆
、
結

語

木
文
前
曾
提
及
歐
體
內
左
、
右
派
政
治
勢
力
為
是
否
需
訂
定
世
界
性
的
社
會
政
策
學

論
不
己
，
另
有
一
些
相
關
問
題
值
得
作
進
一
步
地
探
討
。

第
一
、
歐
體
的
工
人
基
本
社
會
權
章
程
(
叮
叮
白
宮
門
。
叫
咱
口
口

(
E
E
m早
已

ω
o
n古
M

E
m
Y
Z
旦
司

R
E

門
聞
)
主
要
係
為
保
障
工
人
的
權
益
。
然
而
，
工
作
時
間
及
其
他
時

間
之
權
益
是
否
可
分
別
處
理
則
有
待
研
究
。
因
此
將
涉
及
歐
體
公
民
權
及
其
與
工
作
地
位

、
業
績
之
相
關
性
等
問
題
。
但
所
謂
「
歐
體
公
民
」
應
如
何
界
定
方
屬
恰
當
?
歐
體
是
否

僅
需
將
各
會
員
會
公
民
在
自
己
國
內
所
享
受
的
權
益
加
以
綜
合
即
可
?
抑
或
亦
應
顧
及
那

些
未
享
有
國
家
公
民
權
的
人
?
舉
例
言
之
，
一
九
九0
年
代
的
第
三
世
界
秘
密
移
民
與
一

九
八
0
年
代
移
民
美
國
的
拉
丁
美
洲
移
民
，
其
性
質
即
有
所
差
異
，
不
宜
揉
行
相
同
處
理

方
式
。另

方
面
，
經
濟
及
政
治
整
合
的
社
會
政
策
結
果
，
頗
難
預
料
。
當
然
，
各
會
員
國
社

會
政
策
的
整
合
或
有
新
的
芳
式
﹒
，
但
經
濟
整
合
對
社
會
政
策
的
整
合
有
多
大
的
影
響
力
?

而
各
會
員
國
在
此
情
祝
下
，
文
如
何
適
當
處
理
其
特
有
的
社
會
福
利
問
題
呢
?

此
外
，
歐
體
國
家
的
發
展
並
非
是
隔
離
性
的
;
東
歐
的
連
聲
己
對
當
地
各
國
的
社
會

、
經
濟
及
政
治
情
勢
產
生
極
大
的
影
響
，
對
東
歐
各
國
及
歐
陸
其
他
國
家
的
決
策
者
而
言

，
均
是
一
次
實
質
的
批
戰
。
舉
例
言
之
，
東
歐
國
家
民
眾
向
西
遷
移
是
無
可
避
免
的
趨
勢

，
而
歐
體
的
經
濟
強
權
應
如
何
避
免
此
一
情
況
造
成
對
東
歐
各
國
的
社
會
凝
聚
及
重
組
的

不
利
影
響
，
是
頗
費
周
章
的
。

總
之
，
半
數
的
歐
洲
國
家
面
臨
的
同
樣
問
題
是
﹒
.
在
經
濟
重
組
的
重
要
時
刻
，
國
家

及
超
國
家
層
次
的
社
會
政
策
應
如
何
定
位
，
方
能
達
到
保
障
公
民
生
活
水
準
、
有
利
經
濟

發
展
及
確
保
政
治
和
諧
的
目
的
引
東
歐
的
新
政
權
無
不
積
極
向
西
方
尋
求
適
當
的
因
應
之

道
。
說
然
東
歐
的
政
治
組
織
已
現
新
貌
，
則
有
關
政
策
發
展
的
各
類
因
索
應
可
加
以
考

量
。
對
西
方
的
觀
察
家
而
言
，
此
種
政
治
情
勢
可
明
顯
著
出
帶
有
組
轍
化
階
級
利
益
(

。
H
m
m
E
N
且
己
也
田
間
古

Z
B

泣
的
〉
的
種
族
區
隔
現
象
及
公
民
社
會
(
旦
司
已
由
。
旦
旦
叫
刊

)
艾
重
新
出
現
了
。
然
而
，
歐
體
各
會
員
國
的
決
策
者
是
否
在
保
有
改
治
利
益
的
前
提
下

，
連
成
社
會
政
策
整
合
的
協
議
尚
難
斷
言
。

(
本
文
詩
渚•• 

胡
教
麗
現
任
職
考
試
院
專
鬥
委
員
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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